市级部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

解体回收机构比选结果公示
根据2016年11月15日市车改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和我委《市级部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解体回收机构比选办法》的规定，我委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对报名参加比选的机构报送的材料进行了综合评审打分。经评审小组综合评审，市级部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解体回收机构中选机构为：四川省广元市再生资源总公司。现予公示，有异议者，请于2016年12月5日前以实名向市国资委产权与收益科科投诉。

联系电话：0839-3270109  联系人：王 鑫。

广元市国资委

2016年12月1日
